
湘潭市中心城区，一座30多层的商业楼盘———晶都公馆，仅凭几份假冒（伪造）的审批
材料就层层过关，获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备案证》。 记者 王翀鹰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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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03核心报道

《湘潭市中心冒出30层高“违章建筑”》后续

在湘潭市中心城区， 一座30多层的商业
楼盘———晶都公馆，仅凭几份假冒（伪造）的审
批材料就层层过关， 获得建设工程竣工验收
《备案证》（详见本报10月21日A06版报道）。

11月29日下午， 湘潭市人大就此案举
行代表小组视察活动， 召集各职能部门会
商。湘潭市人大内司委负责人表示，此案可
能涉及个别官员的贪腐问题，已经将情况反
映至市纪检部门核实。

开发商伪造消防、规划公章
湘潭市公安局岳塘分局通报， 今年8

月， 他们陆续接到群众举报，“晶都公馆”项
目使用假冒规划、 公安消防竣工验收备案
许可文件，骗取工程《备案证》。

8月12日，公安部门通过湘潭市规划局
和湘潭市消防支队，调取了“晶都公馆”的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及消防意见书，经过专业
人士鉴定，两证为假证。

主要责任人未到案
经本报报道，“晶都公馆”伪造证件一事

很快在业主间传开，一名业主称：“很担心房
子没有安全保障。”

业主的质疑不是没有道理的。今年8月
11日，湘潭市建设工程安全监督管理站向原
弘产开发公司和省建总公司（“晶都公馆”项
目的建设方）发函，称其1号楼A栋一、二楼严
重渗水，一楼商场部分项目未到位，责令其
对上述问题及时按要求处理到位。

另有业主质疑，如果用来办理《房屋产
权证》所提供的《备案证》为假证，那么他们手

中所持有的《房屋产权证》是否合法？律师表
示，按法律规定，这样的证件是不合法的，但是
“晶都公馆”的业主有1000多户，且伪造证件
属开发商个人行为，应视特殊情况而定。

湘潭市公安局告诉记者，虽然案件有所
进展，但是开发商原弘公司具体办理备案证
的资料员杨波及其它多位主要责任人仍在
接受调查，结案还有待时日。

案件查处多部门“推诿”
“晶都公馆” 事发让湘潭市规划局十分

尴尬，特别是原弘产公司出具的那纸“《建设工

程规划许可证》为假证，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
纠纷与湘潭市规划局无关”的承诺书。

规划局为什么不依法采取有效的措施，
制止开发商的违法行为呢？高新区规划局局
长贺金石说，“晶都公馆” 早在2008年就提
交了报建手续，造假是在正规审批的同时进
行的，未引起规划部门的注意。“发现项目使
用假冒规划许可证后，考虑到企业各项审批
资质齐全，就没有追究他们的责任了。”

湘潭市建设局局长黄平良说， 目前，公
安部门尚未结案，等事件有了结果以后才会
对此事进行处理。 ■记者 刘璋景

质疑三
湘潭市房产局难辞其咎

备案日期与备案证日期明显
不合逻辑，为何有关部门视而不见
？众所周知，“晶都公馆”地处市中心，
位于市委市政府附近，30层的高楼
也不是一夜之间从地里冒出来的，
可它偏偏就在众人的眼皮底下闹出
造假材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

根据我国城乡规划法规定，
“晶都公馆”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
证应当由湘潭市规划局办理， 在没
有办理该证的情况下， 市规划局为
何同意原弘产公司递交的承诺书？

质疑一
承诺书是谁签的

湘潭市规划局明明知道该项
目未取得建设工程许可证，为何不
通知城管部门一道执法？为何不向
主管领导汇报？ 为何不照会质检、
建设、房产等部门？

质疑二
市规划局执法不作为

造假者未到案，多部门“推诿”
湘潭市人大代表称，会有个别官员涉嫌贪腐


